
澎湖縣白沙鄉吉貝國民小學 100週年校慶徵文及徵畫辦法 
壹、宗旨 

吉貝國小 100歲了，在學校生活中，不管是課堂的學習、班級比賽的吶喊、下課的

歡笑，以及同學相處的點點滴滴，都是我們共同的回憶。 

  在 100週年校慶的前夕，讓我們透過文字或圖畫的創作，將這些紀錄下來。邀請吉貝

興國小的所有校友及在校學生能共襄盛舉，一同慶祝這個屬於我們學校的榮耀時刻。讓

所有吉貝人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貳、徵選主題 

一、徵文：話我吉貝。 

二、徵畫：畫我吉貝。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澎湖縣白沙鄉吉貝國民小學。 

 

肆、類別及字數 

本次徵文及徵畫分為在校生組及校友組： 

一、徵文 

(一)主題：話我吉貝 

(二)內容：可為課堂學習、班級競賽活動、對師長、同學、班級的生活點滴、喜愛的

校園環境角落或令你記憶深刻的情景為主要題材。 

(三)建議題目： 

1.吉貝生活點滴 

2.影響我最深的老師(或同學) 

3.我最愛的一堂課 

4.下課好時光 

5.我的秘密基地(以吉貝國小的某個角落書寫) 

  ＊若你不喜歡上述題目，也可自訂題目，但須與徵文內容相關。 

(四)字數： 

1.在校生組：高年級 600字以內，中年級 400字以內。請字跡工整並書寫於稿紙

上。 

2.校友組：1000字以內，請字跡工整並書寫於稿紙上，或以電子檔寄送，詳見本辦

法柒之注意事項。 

 

二、徵畫 

(一)主題：畫我吉貝 

(二)內容：以校園角落景色、課堂學習情景、班級競賽活動、同學相處互動、學校特

色活動或令你記憶深刻的情景為主要題材，創作於規定之圖紙內。 

(三)形式： 

1.在校生組：4開圖畫紙。 

2.校友組：形式不限。 

(四)媒材：可為水彩、水墨、彩色筆、粉蠟筆等，創作媒材不限。 

 

 

 



伍、獎項及獎額 

一、在校生組： 

(一)每項每年級錄取優勝乙名及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及禮券以資鼓勵。 

(二)優秀作品將校慶當日展覽及刊登於本校 100週年校慶紀念專輯中。 

二、校友組： 

(一)每項錄取優勝三名及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及 100週年校慶紀念品以資鼓勵。 

(二)優秀作品將校慶當日展覽及刊登於本校 100週年校慶紀念專輯中。 

 

陸、收件期間 

一、在校生組： 

自 111年 2月 11日(五)起至 4月 15日(五)止送至教導處。 

二、校友組： 

自 111年 2月 11日(五)起至 111年 4月 15日(五)止。透過郵寄投稿者，以郵戳為

憑；透過電子郵件方式投稿者，則以主辦單位回傳電子郵件確認收受報名時間為

準。 

 

柒、注意事項 

一、應徵之作品皆必須是未曾發表之原創作品。 

二、應徵作品一律不退稿，請自留底稿。 

三、應徵者資格為本校在校學生、畢業校友、現(曾)服務本校之師長或與本校有密切連

繫之人士，惟每人應徵每項以一式為限。 

四、校友組應徵作品得以郵寄或電子郵件方式報名，應徵作品之格式及報名方式如下： 

【郵寄報名】 

1.徵文作品報名應包含：(1)徵文作品請盡量以電腦列印稿(以 A4紙張直式橫書、

電腦 word文書處理、由左至右繕打單面、12級細明體)，或以無銜名之有格稿紙

繕寫清楚，一式四份，其上勿填寫個人資料；(2)報名表：附件 1之報名表。 

資料不足者不予受理。 

2.徵畫作品報名應包含：(1)徵畫作品，請盡量包裝妥當，其上勿填寫個人資料；

(2)報名表：附件 1之報名表。 

資料不足者不予受理。 

3.郵寄報名請掛號寄至「澎湖縣白沙鄉吉貝村 8號吉貝國小教導處收」，稿件須在

信封上分別註明應徵 100週年校慶徵文或徵畫作品及參賽組別。 

 

【電子郵件報名】僅受理徵文作品，徵畫作品不適用此項報名方式。 

1.報名文件應包含：(1)徵文作品：電腦繕打之應徵作品以 A4紙張直式橫書、電腦

word文書處理、由左至右繕打單面、12級細明體。檔案格式為 word檔或 pdf

檔，其上勿填寫個人資料；(2)報名表：附件 1之報名表。 

資料不足者不予受理。 

2.電子郵件報名者，請附加前項(1)至(2)之文件電子檔至電子信件，並於信件標題

載明應徵 100週年校慶徵文或徵畫作品及參賽組別，傳送至活動指定電子信箱：

cpps@mail.phc.edu.tw。 

 

 

 

 

mailto:cpps@mail.phc.edu.tw


捌、評審、公布及頒獎 

一、本次評審將由本校聘請相關專長之教師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方式由本公會訂定

之。 

二、應徵作品如未達評審認定標準，獎項得從缺。 

三、111年 4月 15日(五)前公佈得獎名單，並於 111年 5月 7日(六)本校 100週年校慶活

動時頒獎。 

四、本校享有得獎作品之永久專屬發表、出版權（包括平面、網路及其他媒體等重製與

公開傳輸）。惟作者若欲行使得獎作品之衍生性權利時，應事先經本校同意。 

五、凡經參加徵文或徵畫，即視為同意本辦法之各項規定及條件。本辦法若有未盡事

宜，將隨時修訂公佈於本校網站。 

 

 

 

  



 

附件 1：澎湖縣白沙鄉吉貝國民小學 100週年校慶徵文及徵畫報名表 

一、報名組別 (請勾選) □徵文       □徵畫 

二、作品名稱  

三、參賽者資料 

 

姓名：  

電話：(宅)＿＿＿＿＿＿＿ (公)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四、報名者簡介 

□校友： 

畢業屆別：第        屆 

或畢業年度：民國      年畢業 

畢業/肄業班級：    年    班 

□現(曾)服務本校之師長 

□與本校有密切連繫之人士 

  (煩請敘明：                            ) 

                         


